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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19201920192019】】】】2902290229022902 号号号号    

    

关于对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以下简称预案)，现有

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解释： 

一、关于关于关于关于本次交易面临的风险本次交易面临的风险本次交易面临的风险本次交易面临的风险 

1.预案披露，2016 年 11 月，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煤神马集团或交易对方）曾筹划和启动了重

大资产重组，拟通过股权委托管理的方式，将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尼龙化工或标的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在该

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推进过程中，因尼龙化工公司存在锅炉排放不

达标、与相邻企业防火间距不足等事项，导致重组无法实施。请补

充披露：（1）截至目前，上述障碍解决情况，是否会对本次交易产

生重大影响；（2）标的资产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形成本次交易实质性

障碍的风险和问题，如有，请充分披露并揭示相关风险。请财务顾

问及律师发表意见。 

2.预案披露，本次交易目的为控股股东履行前期承诺，完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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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龙化工公司的收购，减少公司的大额关联交易。请补充披露：（1）

公司目前与尼龙化工近两年及一期的关联交易情况，包括采购及销

售商品或者服务的内容、金额、占同类产品或服务的比例，关联交

易定价方式，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等；（2）本次交易对关联交易的

影响，结合目前集团内部采购和销售安排，预计本次交易后与控股

股东关联交易的额度及内容，说明本次交易能否达到减少大额关联

交易的目的。请财务顾问及律师发表意见。 

3.预案披露，公司、平煤神马集团和产业转型发展基金（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产业基金）对尼龙化工持股比例分别为 36.24%、

37.72%和 26.04%。根据公司半年报，公司 2019 年 6月 30 日对尼龙

化工持股比例为 49%。请补充披露：（1）短期内公司持股比例变化

的原因；（2）产业基金获得 26.04%标的资产的时间，获得方式，成

本等信息，产业基金是否已经放弃标的资产股权的优先购买权；（3）

公司与产业基金是否就其持有的 26.04%标的公司股权作出未来安排。

请财务顾问及律师发表意见。 

4.预案披露，公司部分高管前期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请补充

披露：（1）结合相关规定，说明处罚事项是否会对本次交易产生影

响，是否构成发行股份的障碍；（2）说明公司对处罚事项的解决措

施；（3）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影响本次交易的其他行政处罚或监

管措施。请财务顾问及律师发表意见。 

二、关于标的资产生产经营 

5.预案披露，经过多年的积累与发展，尼龙化工公司的技术水

平在全球同行业中已处于领先水平，具备技术研发优势。请补充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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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1）近两年及一期标的资产研发投入情况，包括金额，占销售

收入比重，资本化和费用化情况等；（2）详细说明标的公司的技术

研发优势的具体所指，并与行业内情况比较，说明其优势所在。请

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6. 预案披露，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尼龙 66 盐等化工产品的生产

与销售。请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主要经营性资产情况，包括厂

房、生产线、土地使用权等的账面价值和折旧及减值等情况；（2）

主要经营性资产产能和利用率情况等，并与同行业公司做比较，说

明标的公司主营产品目前市场需求和供给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标

的公司行业地位和市场占有率等行业信息。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7. 预案披露，标的公司生产尼龙 66 盐所用的部分主要原材料

价格受市场供求变化而波动，生产技术被少数几家公司所掌握，存

在原材料供应商集中风险。请补充披露：（1）主要原材料价格近五

年变化情况，并对原材料价格进行敏感性分析，量化说明其对标的

资产的业绩影响；（2）说明为应对原材料波动风险和原材料供应商

集中风险，标的公司采取的措施，并对其有效性进行说明。请财务

顾问发表意见。 

8.预案披露，标的资产2018年销售收入为54.64亿元，同比增

长10.37%，净利润为6.04亿元，同比增长462.85%，同比增幅较大。

请补充披露：（1）结合标的资产主要产品价格和销量变化情况，说

明标的资产净利润增长幅度远高于销售收入增长幅度的原因及合理

性；（2）结合同行业公司情况，说明标的资产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

及合理性，是否与行业发展趋势一致；（3）结合标的公司业绩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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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原因，说明其盈利能力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并充分提示相关风

险。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9.预案披露，标的资产2018年所有者权益合计为45.67亿元，

同比增长 56.96%，请补充说明所有者权益大幅增长的原因。请财务

顾问发表意见。 

三、其他 

10. 预案披露，公司和标的公司在业务发展过程中均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也将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与资源，充分发挥协同效应以

实现共同发展。请补充披露：（1）说明公司目前与标的公司的业务

往来情况；（2）结合公司的产品结构，采购和销售模式，生产经营

模式等，详细说明公司与标的公司如何发挥协同效应。请财务顾问

发表意见。 

11. 预案披露，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尼龙66盐等化工产品的生产

与销售，对环保和安全生产等方面有一定的要求。请补充披露：（1）

标的公司自成立以来是否受到过环保、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行政处罚，

是否存在停工或生产受限的情况；（2）参照本所《上市公司行业信

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的要求，补充披露相关行业经营性

信息。  

 

请你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在 5 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

题书面回复我部，对重预案作相应修改，并履行披露义务。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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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